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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系统与地方税系统的规范刍议

分税制改革的推行， 为我困建立亢泊健个的1叶悦系统和地方悦系统， 奠定r坚实的基础

和开辟了畅通的道路。 现在， 摆在我们面前迫切油要研究的有两大课题， 一 是国税与地方税

两者的系统如何进 一 步构建完备， ：是国税系统与地方税系统两者之间如何规范协调运行。

本文重点研究后者。

一、 规范国税系统与地方税系统两者的协调运行是深化财税改革的进一步要求

（一）建立健全国枕系统和池方税系统及其规芯的运行关系， 是构建我国财政新休制不

可缺少的关健之举。

从某种意义上讲， 现行分税铡的椎行， 只扯初步奠定j
，

找冈财政分配关系新体制lt'、J柜架

思路，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但由于IH体制所具付的中央与地方

两级财政分配关系不规范的弊端仍然存在， 如税收收入的挤占截留、 税收管理权的越位和税

收立法权不明确等， 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财政分配及税收关系仍处于交织之中， 因此消除

这些弊端， 建立独立、 规范的分级财政体制是实行分税制基础上继续探化改革的要求， 而健

全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 并在两大税收系统之间建立起规范的运行关系， 成为建立独立的

分级财政的阻点。

建立独立的分级财政体制，首先要健全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汶钉健全的国税系统， 中央财政就不可能使宏观调控达到高效、 有力度的运行，同样，没什健

全的地方税系统， 地方财政也不能按照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 开展地区性的财政调控。 因

此， 中央和地方建立各自完整的税收系统， 才能使两级财政有 一 个独立运行的机制条件。

尘立独立的分级财政体制， 还要规范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之间的关系。 因为独立的分

级财政体制并不等千围税系统与地方税系统处千独自运行的封闭状态， 正相反， 在国税系统

和地方税系统建立之时就应明确两者之间的地位， 遵拍的原则和运行的规则， 避免国税系统

和地方税系统运行操作过程的矛盾和摩擦， 也使得在产生矛盾和摩擦时斛决问题有 一 个明确

规范的准则。 只有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两者关系协调才能充分显示独立的分级财政体制的

优越性。

（二）迁立1也全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及其规范的运行关系， 是完善我国税收体制的关

健步骏。

目前， 我因的税收制度还不完心， 税收结构还不稳定， 不仅所得税需要统 一， 流转税盂

耍调整， 且他时广税、 行为FI的税盂要加强建设， 面且整个税制结构如税收负担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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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及其布局、 税种的选择及布局以及税收管理体制和税收系统的构造等都有待合理。 其
中， 健全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并建立起两者规范的运行关系对完善我国税收制度， 合理稳

定我国税收结构起重要作用。
首先， 健全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可以完善我国税制建设原则和政策方针， 使之具体落

实到两大税收系统之中。 如税收的效率原则 一直是我国税制建设中所忽视的问题， 建立健全

两大税收系统， 就可以使这 一原则得到贯彻， 即国税系统对某 一税种的征收税率高就应划归
中央来征收管理， 反之， 地方税系统对某 一税种的征收税率高， 就应划归地方来征收管理。

其次，健全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并建立起规范的关系，可以使我国税收制度所包容的税

收立法和税收法规具有完整性和层次性。 长期以来， 我国的税收立法和税收法规 一直是集中
统 一 的， 缺乏地区性差别，因此，我国的税收制度面对区域广大、 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的现状，
总有力不从心的不适应感觉， 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 缺少国税系统从
全国范围的角度运用税收立法和税收法规进行集中精力的宏观调节， 缺少地方税系统从地区

范围运用地方性立法和地方性税收法规着眼千中观性的区域调节。 由此可见， 完善我国的税
收制度， 使之具有完整性和层次性离不开健全的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

第三， 建立健全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及其规范关系， 还直接影响到我国税制建设中税
收负担水平的总体选择和地区间分布。 税收负担水平的选择 一直是我国税制建设较为核心的

问题， 其税负的高低又是税收理论和实践的争论焦点。 之所以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以致千直

接影响到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关键在于不仅不同产业实际的税负承受力有差别， 更为重
要的是不同地区的税收承受力有差别。 一刀切的税负水平的选择必然造成一 类地区不堪承

受， 另一类地区则较为轻松。这就要依靠健全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加以平衡。国税系统着眼
于全国性基本税负的选择，根据全国经济发展的最低水平的税负承受能力加以确定，并根据宏
观调控要求在产业间加以调整。地方税系统着眼于区域性税负的选择，经济发达地区地方税税
负可以高一些，反之可以低一 些。只要国税系统的基本税负合理， 由于地区间生产要素流动中

的税负比较作用的存在， 地方的总体税负自然会达到 一 个相对均衡状态， 这样我国税制建设

中的税负间题就会得到妥善解决。 这也是建立健全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的重要作用所在。
（三）迂立健全国税系炕和地方税系优及其规范的运行关系， 是完善两级政府职能、 培

育两级政府财源的重要环节。

我国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行为目前还处千某些扭曲状态， 职责不明， 事权不分， 其重要

原因是没有各自相对独立的财权和收入机制， 造成财权与经济发展要求相脱节， 财力与政府

职责要求相脱节， 两级政府出千对财力的旺盛需求都把注意力放在现有财源的分割上。 因

此， 要消除这些弊端， 应抓住建立健全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这首要的 一环。 其原因有三s
首先， 只有建立健全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及其规范的运行关系， 才能根据两大系统所

划定的收入规模、 税种分布、 税收管理权限等， 确立两级政府事权的范围， 事权的大小， 确

定两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和支出所能涉及的领域。 确定中央政府由千国税系统所内含的收入
规模及税种税权占主导地位， 不仅其事权和支出范围涉及公共领域， 而且应该和必须涉及经
济领域。 地方政府由于其收入规模及税种税权占次要从属地位， 其事权和支出范围只能主要

放在公共领域。 同时， 两级税收系统和事权一 旦确立， 中央政府的事权向地方转移， 必须相

应地向地方作财力财权的转移， 避免过去常出现的事权错位， 财力不配套状况。
八次， 只有建立健全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及其规范的运行关系， 才能根据两大税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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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税种、 税权的地位， 确定两级政府通过上述税收杠杆对经济调控能力的高低、 调控池割

的宽窄、 调控强度的大小。 目前通过分税制虽然加强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但没有从
根本上解决中央财政运用税收杠杆对经济的调控力度需要有多大， 范围需要有多广， 哪些应

由地方去行施调控职能。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通过建立健全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及其规范

的运行关系来实现。 中央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发挥各自的调控功能提供了
系统内的保障， 当调控手段和范围超越系统时， 依据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之间的原则规范

进行协调， 从而使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行为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规范而又协调地为不同层

次的经济服务。

最后， 只有建立健全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 才能使两级政府通过各自税收体系所拥有

的税权和税收机构， 培育和开辟自己的税源。 一 方而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通过各自的税收系
统和税收杠杆， 调节和吸引投资， 发展经济， 增加税源。 另 一 方面， 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可

以根据两大税收系统的需要与可能， 调整和充实税种， 开辟新税源， 避免由于国税系统和地

方税系统不健全的情况下， 开征新税种后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 使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不稳定， 导致受益不明确而忽视对新税源的挖掘， 造成税源流失。 因此， 建立健全国税系统
和地方税系统及其规范的运行关系， 是提高中央与地方建设和培育税源能动性的关键。

二、 规范国税系统与地方税系统的内容、 标准及原则

（一）规范国税系统与地方枕系统的内容。

1. 税种的规范。 国税系和地方税系有着不同类型的规范性划分。 从模式上分， 可以单
纯地把某一 类税种划归国税而把另 一 类税种划归地方税， 从而形成互不联系的规范化税系；
也可以在确定了一 部分税种为国税和另 一 部分税种为地方税的基础上， 把其余的税种作为共

享税， 从而形成以共享税为联系纽带的规范化税系。 从税基的同一性或差异性分， 可以把所
有的国税和地方税都分别建立在不同的税基之上， 从而形成各自都由差异性税基的税种所组
成的规范化税系；也可以把国税和地方税中的大部分税种都分别建立在不同的税基之上，而把

一部分税种建立在同 一 的税基之上从而形成既有差异性税基又有同一 性税基的规范化税系。

2. 税权的规范。 税收管理权限具体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法解释权、税种开征权、 税率讨

整权、 减免税审批权等。规范两个税系税权的实质是地方税系中的税权如何规范。因为无论是

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目前所有国家的实践看，国税系中任何一种税种的税权都是由中央政府掌

握的，既然只此一种选择，也就无所谓规范。但地方税系中的税权到底归中央政府所有还是归

地方政府所有， 则存在若不同的选择。 可以是全部归中央， 也可以全部归地方， 还可以部分

归中央， 部分归地方。假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必须掌握一定的地方税税权，那么就存在着

中央政府应该拥有哪一些地方税的税权， 地方政府应该拥有哪 一 些地方税的税权问题， 而且

对于同一种地方税来说， 就立法权、 解释权、 开征权、 调整权和减免权等而言， 还存在着中

央政府的税权范围究竟在哪里和地方政府的税权范围究竟在哪里的问题。 若在立法上和执行

上能使这些税权都非常合理和明确， 也就达到了税权的规范。

3. 税务机构的规范。 税务机构的合理设置， 关系到国税系和地方税系的有效运行， 也

是国税和地方税及时足额收缴的组织保证。 在规范税务机构的工作中， 主要必须回答和解决

的问题是 (1)按照税种的归属不同， 如何设览两个税局？ （2）是否还需驳根据税种性

质的不同（如扛接税和间接税之不同）再在两个税屈中分别进一 步分设税局？ （3）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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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早税， 邓么共享倪屯该划归哪个税局礼收管押'? (4)各税局的协调机构、 监察机构、 札

务行政复议机构和组织人事机构如何设左？它们之间门天系如河？等等。 这咙存在着许多不

同的选择。 必须根据裳际盂要和可能， 选抒昂仕设罚方突。

（二）炖己国秏系·I无与地方权j采飞功标准。

划分税种是分税制财歧体制的核心内容， 也是呥｝帜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义系的关键问

题。 国税、 地方税系统的税种界限并不是单 一 心、 尸剖分1月的， 而丛多元的、 综合复杂的。

但是不管世界各国的模式如何羌异， 总是存在片若1 ； 共同的标谁， 这些标准总是有利千一 国

的税收L作的正常进行， 有利千市汤经济的止·,'忙友展 9 -I心，j认为， 这些客观标谁主要付如下

儿个方血：

1． 悦收的诘］节功能。 税收1) J属于哪孕妇如付， 九会消屈哪 一 级政府的财力， 这体现的

是税收的竹攻性。除此之外， 悦收还只｛；对经济及几他礼会沽办tfJ凋节功能。税收归属千不同

汲次的政府， 其喟节功能所发挥的仆用和效果也会出现明显怕兑别，产生不同的效果。 有些

悦种如划归飞税系， 由中义讨'
、

-J贮正肾方向的所订政策汁由中央组织力屉征收， 则可能对整

个经济及人他社会1和动广生付汶旧刺激和鼓励作用， 但扎划归地方税系， 由地方政府行使管

理权， 则很可能削弱这些税种的行效调节功能， 从�I计j !lj沁抄］养有害的方向调节， 阻碍经济

和其他社会，［动的建康发展； 同样， 打一 此说种咱己只丘'if.寸划川地方政府， 由地方政府行

使管理权， 4更有利于发挥其付效功泥， 如划lll国税系， 由小央负责管理， 则可能出现适得

如义的结杲,, l丛比， 仙向个悦系的规范相协川中， 必须把说收II勺月节功能作为确定税种归届

的 一 个虫耍臼系。

2. 征税的易吼桯I义。 不同的税种，由J·j[ ！杲祝八＇
」
象、心悦环节相计税方法筠行不相同，

因而各自的征税易难程度是各不相同的。 而且， 加自说种在征勺4笠止或征多征少等方面的

原则性强， 灵活性差， 较少出现纠缠不沾的问迪，i且付的忱种或许由于存在右地区生产力的

不同、 资源条什的个同及其他 一 些估飞心II勺小同曲在侐＇j不仙或征多征少等方面允许存在较大

灵活性， 这也在一 定程及上迪成个词说种征税易难吐义上的差别。 划分闯大税系之后， 为 r

保证各自税收的足敝入片， 闪悦系和地）
｀

j说系就必织枝，讨咖归税朵迫分别征收， 尤其兄，

中央政府必须组织 女＾人负贞国税旧他收。 这就和丛句芯爷况种伍'Jl收上的小间的易难程度，

合理地划分属j书成系的说种相门j地方税系的说种。-.股怕此卜今， 应该把那些征税程序比

较简单、 扯皮较少、 仙悦的原员lj ·压较必而人泊it:L，心；II,j忱种， 即丿啦些比较祥易征收的税种，

划fl囚祝采， 而把那些小切扯收心悦种k仰I地方沁朵。

3. 税尘的凶血面。 不问的说种介h小同的四上池'I J心）儿， 付的税种， 其税袖涵盖全国，

昭JJIJ.各行各业， 打的则汹血J奇部地区，硝盖讨部行业，｛i的I丈如计限1· |、别地方． 或个别行业。

说某的涵盖旧j具所迫成的经济 ，，心1l,j hlfL会，，长II月）L．I必儿比心， 即杜岁硌盖血 ，这广， 影响越

大， 反之则越小。 一般来说，配IL出1丿
、

、 ＇，如向权忆，＇j悦押， 丛、Iljj飞沁抖11叶税系， 而涵盖面

狄、 影响较小的税种应划归地方说系。 但这，、i1卜）上迅，」向， 汇j候， 如果确丿出特别的布要，

个别税基广、 影响大的税种， 也可以划归地订说，长。

4. 税种的大小。 在江何 一 个国家的税制銡构中、 许说种旧犬小生别， 都北常怂殊， 有

的税种收入， 可以犬至占国本财政收入阅30 40%， ；j的税种则小企占财政收入的1%以

下。 大小不同的各种税收在国税系和地方税系间ItJfid比， 、，饮，:、实根叭比体的因沾、 各级吹｝fr

的具休'j�，仪以及具体的叶政体制而定， 但 ． f役估，
＇
，l'， 1:, 力j勹jfli补中央政府加义的如IJj， 尤丿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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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保证中央吹府穴观阴尸 ＇内地（，、、 也打了了［刊T·“t F罚， 制［小制中政府对I, i,· T＄飞．付i,0有效实
施， 都把税哥女、 吐，口有节和气；气茉税 I ！灯忔入划归因说系， 或者说， 把一个同京税制结构
中的主体税种、 主要税种划归闷凶朵， 而把悦甩才ii对饺小的次裳税种图归地方税系。

（三）规芯国丸f、饶与扫方气系·'己的］：贝，J o 

I • 规范要有利千闯如如泗沁分行：飞。 规诅闪税、 地方税系浇， 理顺两者之间的关
系， 要使系统内的运行效本最大化， 同时系统之间既不扯皮也不相互牵制；这是规范的原
则＇， 也是衡晕规范与否的即们税收要素在两大系统之间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究
竟哪种组合方式才外是规范向， 就要看这种组合足付创迼了良好的效本， 违否有助于两个系
统职能的尤分发挥。 凡是低效名的， 就比不规范的， 需要加以叫整， 或者币新组合。

2. 规范要做到效平与公平的相互统一 。 对全冈性的公共财产强调公平是分税制改革的
主耍取向之一 。但是， 山千伐国地区间的（t会经济差异性较大， 如果过分强调公平， 势必造
成资源山高效地区向低效池冈轧于多， 出现以牺牲效本米换取公平的状况， 不利于社会经济的
正常发展。 规范两个系统， 必须认识到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尚处千起步阶段， 迫切需要提高
改革的效益水平， 尤须突出效卒丸制。 因此， 效军与公平要相互统一， 中央政府在公平问题
上要多加考虑， 以维护全同的稳定， 地方政府则在效率间题上要多加考虑， 通过局部效率的
大幅度提高米钳动全局效半的提高， 通过经济效益的提高来达到内在的真正的公平。

3. 规范要注五国税、 地方税系统内在的统 一性。 两大系统的确立打破了原来单一 税务
局 一 统天下的局面， 从税种的划分到税务机构分设， 国税、 地方税在形式上是分而治之， 但
是， 两者又具有内在的统一 性， 从这方面讲又是密不可分的。 不论是国税还是地方税， 都同
时具有组织收入、 调节经济和监督管理的职能， 只是行使职能的对象、 应围有所不同， 实际
上， 两者都是国家税收的组成部分， 缺 一不可。 规范要在 一定高度上把握这 一特征， 将它们
的内在统一性转化为现时的合力。

4. 规范耍有利千税源的培养。 税源是否合理增长是衡匮税收工作好坏的立要标准。 规
范国税、 地方税系统， 要力税源的培植开发营造 一个良好的环境， 不仅要做到税种在两个系
统之间的配置恰到好处， 而且要适应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大环境、 大气候， 建立起与市场经
济运行机制相符合的新型税泪建设系统。

三、 规范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两者协调运行的对策思路

（ 一 ）国外国税系统和地方化系统两者协调运行的基本做法及其借鉴。
国外一 些国家的分税制早在19世纪就颇具特色，协词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关系，规范国税、

地方税系统是共核心内容之 一 ． 其中的许多做法是富了了成效的， 研究借鉴它们的成熟经验，
对于推进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 规范协调国税、 地方税系统大有裨益。

1. 中央和地方税收狩理权限的协调
(1)立法权和征税权。 中央1了地方政府的立法权和征税权的划分在各国不同，但主耍

权限都集中在中央政府 一 级。 中央政府不仅控制了韶个同家卞要税种的立法权， 而且对地方
税收的征收也起若控制和监督作用。 不沧地方政府对于税收的管理权限有多大， 其行使泄围
都要受到中央政府的制约， 各圾地方政府只能在中央所赋予的权力许可范围内行使税收管理
权。如美国的主要税法由国会制定，财政部颁布细则规定，由国内收入局解释执行；州地政府
可以规定H己的税种、 税率和征收办法，但州地政府在行使征税权时，耍以联邦法小为依据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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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务组织机构的设置。 一般都分国税征收系统和地方税征收系统， 各自设立本吸

政府的税收征管机构， 分别隶展中央相地方政府， 相互无组织上的关系。 如H本的国税征收

系统为大藏省内设的国税厅， 下设付12个国税局， 围税局下设有550个税务署， 是国税系统

最基层的征收管理单位。 地方税征收系统属地方行政管理机构， 在道、 府、 县设有47个税务

事所，市、 IBJ、 村役所中也设有税事务所。

2. 中央和地方税种结构的协调

从总体情况看， 国外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税收关系时， 都将一 些收入充足且稳定的税种作

为国税。 如日本中央政府集中了所得税、 法人税、 物品税、 印花税、 消费税（增值税）等影

响面宽、 收益大的税种。 中央在税源分配、 税种比较和税收数蜇诸方面占有绝对优势， 征收

的税款约占税收总额的2/3。这样， 一 方面保证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 另一 方面保证

了中央宏观调控的有效发挥。

国外一 般将一 些收入零星且不稳定的税种归地方管理。 如日本地方政府的征税权在1955

年制定的 “地方税法” 中也有明确的划分， 由都道府县和市盯村负责征收主要包括都道府县

和市叮村居民税、 事业税、 不动产购置税、 固定资产税等29种。 地方政府征收的税款额约占

税收总额的1/3。 这样地方政府将许多零星的、 中央政府不易组织的税收收入由地方有效

地组织起来， 保证地方政府根据需要与可能广辟地方税源， 组织地方收入。

3. 中央和地方在财力上的协调

对中央政府来说， 将大部分税收收入集中起来， 根据地方的需要和中央政府的要求， 将

部分收入以补助形式给地方， 不仅可以有目的使用收入， 而且还可以灵活调剂地方之间的收

支。 对地方政府来说， 地方收入基本上可以获得保证， 主动性提高， 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自行支配收入的使用方向， 相应减轻了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性。

各国财力协调方式不一 。 美国主要有税款代征、 税收抵免、 税收免征、 税收扣除及预缴

代扣五种形式；德国采取提取增值税总收入总额的1/4建立联邦基金及向财力较强的州征

收一 定比例的平衡基金的方式， 补助财力较弱的州； 日本通过国家让与税、 国家下拨税、 国

库支出金三种形式弥补地方财源的不足， 保证各地方财力的均衡可靠。

（二）规范国税系统和地方秘系统的科学涵义。

分税制体制的实施， 客观上造就和形成了国税与地方税两个系统运行的格局， 在这样的

基础上， 提出规范两者的协调运行， 是抓住了当前以分权制为核心的财税深层次改革的又一

焦点问题， 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但是， 要使国税与地方税系统两者协调运行， 必须对规范

的涵义有一 个科学正确的理解，尤其是在处理中央与地方两者切身利益的过程中，更要防止借

规范的提法， 从一 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从而干扰和扭曲国税与地方税两大系统的正常运

行。 我们认为， 规范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的协调， 首先要有利于财税改革的深层次进程，

更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财税新框架的建立和完备 J 其次要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职能

的最佳行使与积极性的最大发挥， 而不是通过规范来束缚地方政府的手脚， 或借规范来无限

变化扩张地方的职能， 削弱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权威地位；再次要有利于财税管理效率的捉

高及协调作用的发挥，消除分税制体制运行中的分而治之的消极面，做到大政统一、 分层灵

活、 各司其税的高效管理格局， 并通过管理效率的提高， 来达到不断扩张税基和增加税收的

目标。 总之， 我们认为， 当前提出规范国税与地方税系统两者的协调运行， 是不可置疑的，

但规范的科学涵义， 应该是有利于改革， 有利于发展， 有利于完善国税与地方税的两者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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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级政府积极性的充分凋动． 离开 r这 一 点， 规范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也不可能达到

规范的目标取向。

（三）规范国税系统与地方税系统协调运行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在分税制的基础上， 国税系统和地方税系统如何构建及协调运行， 势必涉及到财力（税

种）、财权（税权）及机构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配置， 但是， 这种涉及到一系列的权责利的

要素配置， 并不能由财税这些要素本身来决定， 而是受一系列更重大的问题所决定。所以处

理好以下几个关系，对于国税与地方税今后的各自适度及协调运行，具有直接的决定性意义。

第一， 要处理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界定及事权配置。 税收

作为政府手中的重要经济政策与调节杠杆， 不可能完全由中央政府一 级掌握行使， 也不可能

完全置于地方政府手中行使，但是在整个税种系统中， 究竟哪些税种归中央政府， 哪些管理

权限由中央政府行使， 哪些税种及管理权限归地方政府掌握， 主要取决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

政策目标及相应赋予中央与地方各自职能的大小。 中央政府职能的转变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职能的合理界定及不断调整， 还有待千在进一步的改革及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但在规范

国税系统与地方税系统的建设及两者的协调上， 必须要超前考虑这一 问题， 否则， 国税与地

方税之间的权责利的配置， 就难以有一个基本的行动准则， 与此两者关系也难以协调运行，

极有可能产生较大的副作用。

第二， 要处理好转移支付机制运用的力度及范围。 实行分税制的国家， 在规范了国税与

地方税两个系统后， 都比较注重行使转移支付这一调节机制，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中，转移支

付运用的力度与范削又是大不一 样， 有的国家中央政府对地方实行转移支付的力度很大， 中

央政府宏观调节的意图很强， 有的国家只将转移支付作为国税与地方税两个系统划分后的一

般辅助调节，范围很小。 那么中国在实行分税制后， 中央政府也必将启用转移支付的机制，

但问题是转移支付机制的力度及范圃放在什么位置上， 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将直接影响

国税与地方税今后各自构建的走势， 以及在协调两者关系上会出现不一 样的模式。所以， 对

中央政府今后转移支付的问题， 应同样放在研究国税与地方税两者规范协调时事先加以认识

探讨。

（四）规范国税系统与地方税系优及协调运行的初步设想。

从1994年起， 我国实行了新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与此同时对税制结构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与调整， 初步划分后形成了国税与地方税的两个系统，但从规范国税与地方税两个系统及协

调两者的运行关系看， 还大有文章可做， 这是稳定、 巩固和完善我国分税制体制的内在的、

长远的客观要求。

1. 中央与地方在税种系统上的规范与协调

现行分税制体制， 已经将税种系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作了必要划分， 形成了国税、 中央

地方共享税和地方税三大部分， 从国税系统的含义分析， 应包括国税和共享税两大内容，

尽管共享税的一部分收入划归地方， 但从税种行使的主权角度看， 应属国税范畴。 现在的

问题是， 由千我国分税制体制刚刚起步， 中央与地方的税种划分， 还明显受到原有中央与地

方既得利益的束缚与局限， 税种配置上缺陷及地方税残缺等弊端依然存在， 因此，要规范国

税与地方税两个系统及相互协调， 首先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税种及积极充实和完善两个税

收系统， 不要使税种设置在中央与地方之间错位。 为此设想＄第一步在现行分税制格局内，

作适当微调， 使税种配置及共享份额更加趋向合理，第二步应致力千地方税系统的建设，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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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和完善地方税种， 力争使地方税收入的比例达到占招个税收收入的30%，儿行。

今后国税与地方仁I,ti个系统建设的社本走势， 我们认为， 国税系统应高反简化透明， 达

到少而精、 少面份蚊巫、 少而调，1｝力度强的境界， 从而既能保证中央政府支出的福要， 又能

实现全国公平竞争的政策目标。 地方税系统则应趋向复杂化， 根据地方的特色及受益与义务

相对等的原则， 不断设搅新的税种， 来调节各种各样的经济行为， 这也是一 般发达同家税种

结构演变的基本特征。

2. 中央与地方在税收管理权限上的规范与协调

以税收立法为核心的税收管理权限， 依旧是高度的集中制， 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唯
一 没有触及到的堡垒。 现在， 随看国税与地方税两个系统的逐步形成， 客观上必然涉及税权

上的改革与调整， 内则国税材池方税之间的规范与协调便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或者说是不全

面的。

国税与地方说在管理权限上的规范与协调的思路， 我们认为， 凡是国税系统的税种， 其

立法权及一 系列的调整、减免等权限，全部归中央政府， 地方不得擅自变动；对地方税系统中

的税种， 应分三个层次处理： 首先对地方税系统中的一些大税种， 特别是对地方经济交往有

影响作用的税种， 其立法权及税目、 税率及减免税权， 应由中央政府来规定实施， 以保证全

国统一 市场运行的需变， 防止造成地区之间分割或不正当的调节引诱。 其次对地方税系统中

的 一 些中等份量的税种， 可由中央政府掌握立法开征，但在税负确定上及减免方面， 给地方

一定的弹性， 由地方根据自身的需要及承受能力， 来选择最佳税率。 再次对地方税系统中的

一系列小税种， 特别是什对地方自身特点开征的税种， 则山地方立法开征， 中央政府不予于

预， 但立法设置的税种应向中央政肘备案。

3. 中央归地方在征管机构上的规范与协调

在实行分税制的国家中， 普逍推行国税与地方税两套征管机构， 各司其责。在我国税收

征管上， 实行国税与地方税两套机构也势在必行。但问题是， 在还未完全形成两套征管机构

之时， 就要超前研究两者在征管上的规范与协调。 现在只能粗线条地提出 一 些设想： 一是要

加快因税征管机构的建立与实际操作运行， 以确保同税的收入， 防止国税流失。 二是在两套

税收征管机构形成后， 一切税务部门的征税行为准则及征管模式的基本要求， 应由中央政府

统一制定狗立， 以保证全国税务管理秩序的统一 性及纳税行为的规范化；地方税务机构在业

务管理上要接受中央政府税务职能部门的领导与制约。 三是国税与地方税两套征管机构在各

司其责的运行中， 既应形成明确的分工界线， 又应有一 定的协同互补效应， 过分强调上下分

而治之、 分别征管， 而没有一 定的协问互补， 也会造成各自征管机构设置上的浪费和效率的

递减。 总之， 在征忤机构上的规范乌协调， 应注重实践中的经验总结， 不断摸索调辙， 从而

达到两片的最佳协调运轧。

（课题组顽问： 逵鼎让、I心丁，中 ； 课己勹－l'，ll长： ｛ ［ i,L友；副',il k ： 孙十 ＇（叶、 同少八；丿'J, :,,1 ：钟'lI I、 ，，

刚、 赵除文、 5勹旯 今｛中夺、 张荣、 庄，，生t'、 I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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